
 

臺南市南化國小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壹、 會議時間：112 年 8 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1 點 30分 

貳、 會議地點：南化國小校長室 

參、 主席：張理誠校長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列席人員：略 

陸、 紀錄：洪漢國 

柒、 會議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工作報告： 

（一）教導處： 

1.本學期行事曆請參閱校務手冊 

2.台窩灣入校導讀: 

   日期>> 10/16、10/23、11/6、11/13、11/20、11/27 

   時間>> 1~3年級第二節 / 4年級第二三節(兩週一次) 

3.國教輔導團研習分配:(免抽名單>>昀錚-太鼓、宣亦-書法) 

   9/20: 健體@大社 / 藝術@正新 

   10/18: 健體@大社 / 藝術@正新 

   11/15: 社會@大社 / 自然@正新 

   12/13: 社會@大社 / 自然@正新 

4.教務主任會議重要事項轉知: 

*關於命題—不得採廠商出版之試卷，若參考其他命題(含習作)，應 

  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避免補習班出現相同題目)) 

*關於評量—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 

  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關於成績—依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學生成績評量分為定期 

  評量及平時評量。不管任何領域都要定期評量。 



*關於布可星球—請務必讓每位學生至少都有登入並挖掘的紀錄。

(已幫老師完成帳號建置，再請老師們確認是否能看到學生名單) 

*關於老師—現任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代理代課教師不得擔任補 

  習班設立人及班主任，亦不得兼職。不管有無收費都不行 

*關於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必辦 

  1.英語日(結合節慶活動，如聖誕節、母親節等) 

  2.全年級全班性英語競賽(擬結合英語歌曲+舞蹈+期末成果展) 

  3.課餘 10分鐘說英語活動(低年級-紙本/中高年級-Cool 

English>>利 

     用下課時間找校長認證領獎❤) 

  4.英語讀劇(組隊參賽) 

（二）教務組：   

1.本學期學扶、課後照顧及社團回條預計下午印製好會放到老師們

桌上，再請老師們再協助發放，請學生在規定時間內(9/5(二)前)

繳回。 

2.本學期特教巡迴教師從缺中，玉小還未聘到教師，故 IEP時程未

定，巡輔班也暫時沒有上課，再麻煩老師留意哦。 

3. 9/19(二)楠西-驚奇博物館活動，已經幫低年級班級報名囉。 

4. 

5.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6.學習輔導小組會議 

7.家庭教育推動小組(也請尚未完成家庭教育影片研習的同仁記得

去完成喔) 



 

      （三）學務組： 

      1.本學期導護輪值表、本學年度班級打掃區域分配表供大家參閱 

      2.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性別平等委員會設置要點及組織章程相 

          關文件請同仁們參閱，如有相關意見可提出討論。 

      3.學生獎懲規定已有修正，再請同仁們參閱      

      4.本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請同仁們參閱 

      5.本校訂定登革熱防治計畫，相關附近請同仁們參閱，以下三點為   

          針對登革熱疫情的注意事項: 

一、本市登革熱疫情嚴峻，截至 8 月 25 日累計 2,223 例本土病例，

近期天氣炎熱，病媒蚊生長快速，病媒蚊僅需 0.5 公分積水即可繁

殖，疫情期間學校除每日進行巡檢校園並清除積水容器外，下雨過後

即派員巡查校園確實清除積水，學校持續落實校園環境管理、清潔消

毒、孳生源清除工作及相關防疫整備工作，維持環境整潔及清除積水

容器(處)，避免孳生病媒蚊，共同維護校園環境整潔。 

二、學校亦加強向教職員工及親師生宣導，做好個人防護(蚊)措施，

鼓勵穿著淺色長袖衣褲或於皮膚裸露處塗抹防蚊液，以避免遭蚊蟲叮

咬感染登革熱，並請落實生病不上學不上班，如出現疑似登革熱症

狀，請其儘速就醫進行 NS1 快篩，並將就醫結果回報學校。 



三、有關登革熱疫情訊息、Q&A、預防方法及孳生源清除等相關資

訊，請上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或本局登革熱防

治專區(https://dengue.tn.edu.tw/)下載運用，或撥打國內免付費防

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洽詢。相關宣導海報及單張亦可洽轄

區衛生所索取。 

 

 

6.召開 112 學年度校園防災計畫小組會議，請各組組長及組員參閱本 

   學年度校園防災計畫書，亦請各職掌清楚知道其負責工作內容並針  

   對內容進行討論。 

      （四）總務處： 

         ※宣導--PPT 

一、行事曆： 

1. 9/6(三)收齊家長會選票 



2. 9/4(一)食農教室驗收 

          3. 9/25 112年度樂齡計畫收件 

4. 家長會資料報備，於會後 2個月內上傳 

二、業務報告： 

1. 已公告各班掃具需求統計表，儘快清點提出需求，若內外掃

區有堪用但不需要的掃具請拍照至好物交流區，不堪用的請直

接丟掉，增加教室的空間喔。 

2. 儲藏室、教材準備室： 

(1)1樓儲藏室目前與太鼓教室合用，太鼓在前門，儲藏空間在後

門。 

(2)借還物品麻煩各位老師務必確認─學生是否歸位及物品是否齊

全，確實以及叮嚀勿亂動其它物品。 

3.  物品借還與使用： 

(1)借用音響用畢時，請各位老師確實將音響及麥克風電源關

閉，否則電池壽命會縮短並節省 3號電池使用量。 

(2)班級的麥克風接收器及麥克風，請各班務必善加使用並保管

好，因為無線麥克風與接收器有對頻問題，麥克風壞了，就要

整組換，並非只換麥克風，請大家配合。 

4.  各班物品使用及保管，如鑰匙(30元)、冷氣儲值卡(100

元)、冷氣遙控器…等，每個學年開始會發給各班，學年結束

後，請整包交回總務處歸還，寒暑假期間，如須使用，請到總



務處借用，學期保管中，如有遺失或損壞，自負賠償責任，照

價賠價。 

5.公共教室的使用，上課前請學生至辦公室借用冷氣遙控器及冷

氣卡，使用後務必送回辦公室歸還，離開教室前請老師務必確

認電風扇、冷氣、視聽設備、窗戶皆已關上，才可離開。若未

關電器造成能源及經費的浪費，則由該堂課教師自負賠償責

任。 

6.事務機室: 

(1)資料影印: 

 

(2)若需補充紙張請先拿櫃子裡的，補充完如果還有剩下請再放

回櫃子裡，減少紙張的浪費。 

(3)護貝機及碎紙機使用完畢請關上電源。 

(4)使用裁紙機後的垃圾再麻煩大家隨手丟掉，不要留給下一個

人。 

(5)事務機室也等同另一個儲藏空間，東西多又雜，為使空間更

活化使用，大部分物品已分類放到櫃子裡，在麻煩大家歸還物

品時務必放回原位，才不會增加管理者的困擾喔!! 



7.班班有冷氣經費說明:(教育部冷氣使用辦法) 

  (1)補助月份:每年 5、6、9、10(一個月 21天，共 84天) 

  (2)補助基準:每天 8:00-16:00，一天 8小時 

  (3)補助經費:44000 

  (4)補助對象:學生!!!學生不在教室的時間就不是補助的範圍 

  (5)112學年度做法: 

       *將補助額度平均分配給各班(11間教室)，各班冷氣卡會有 

         4000元(這是一整個學年喔!!!!!!!) 

       *幼兒園因有兩張冷氣卡，單張是 2000元 

         *課後照顧因沒跟學生收冷氣費又是各班自己的學生，一

樣 

           使用新的冷氣卡，合班上的班級就麻煩自己協調了。 

         *課後社團若是在班級教室需使用冷氣務必申請一張社團

的 

         *學生不在教室上課或是週三下午，建議老師們可到辦公

室 

           共享冷氣資源喔 

        *若是補助的冷氣吹完，就要麻煩各班使用者付費囉!!!!!! 

三、各項業務說明： 

(一)環境教育 

1.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環境教育規定的時數每年 4小時，其

中 2小時為低碳教育，由學校辦理相關研習，請同仁務必參加

(新進同仁會後記得來總務處新增資料)。 

2.綠色夥伴學校說明：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F-C5Yxsm2dKs0X8ioeiKAyLgyXVCaNq


(1)每年每人上傳至少提報成果一件。 

(2)綠色夥伴實施計畫 

(3)112上半年度填報情形-葉片計 24片，感謝大家的配合！ 

(4) 112下半年填報人員：凱莉、政穎、育嬋、雅倫、映萱、珊

如、秀朱 

113上半年填報人員：妙佳、子薰、佳穎、昀錚、宣亦、姍

彥、姵媃 

4.請各位老師務必落實學生資源回收，請老師也請配合及協助辦

理，分類  方式「垃圾」及「回收」，請確實執行，環保局來公

告罰鍰。紙類歸紙類請裝箱，紙盒歸紙盒(便當盒、飲料杯…) 

5.再次宣導，紙張的使用 

  (1)公告公文如第 2張都是學校單位，請勿列印 

  (2)背面空白的紙張可以放到辦公室的回收紙區。 

  (3)再拿影印資料時，請確認一下有沒有夾帶到不是自己的東

西，如果有，請放在旁邊的桌上；如果是請學生下來拿的，也

請他們稍作檢查，謝謝。 

6.農場 VS堆肥區 

(1)農場：已翻完土，可開始進行耕種。 

(2)各班負責一塊農地，待整理後再跟各班報告各班區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ZuamhsyfSEZJd-BVcZl5pIaUo8QP3W8/view?usp=sharing


(3)學校種植以野菜為主，與負責農場老師討論。 

(4)堆肥區:暑假已請會長協助整理完畢，近期因下雨積水登革熱

的問題，暫時不開放使用，各班掃除的落葉直接丟置垃圾子車，

不要丟進堆肥區；待校本課程要上課時再討論相關配套措施。 

(二)家長會： 

(1) 學生繳交補充教材、書法及美勞之費用存入家長會，核銷時

請給我收據。 

(2)8/31(四)發下家長委員選票，9/6(三)前收齊並統計。 

(3)簿本費收費方式: 

    1.道心補助款的學生先由家長會代墊，不向學生收費。 

    2.導師代墊部分也等款項清點無誤再一併給老師。 

(三)職業安全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各校修訂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勞工人數不到 100人者，免制訂。 

(3)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各校修訂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填妥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備書」，附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勞工

代表簽名冊，寄至勞動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VPzBtTjz2X_FrRct1YylZQ9Z7S5

WBMb/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Pqx13j5Q0emkN8Op0dC5WFGbwNs263Z/edit?usp=sharing&ouid=111774276894344795186&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Pqx13j5Q0emkN8Op0dC5WFGbwNs263Z/edit?usp=sharing&ouid=111774276894344795186&rtpof=true&sd=tru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VPzBtTjz2X_FrRct1YylZQ9Z7S5WBM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VPzBtTjz2X_FrRct1YylZQ9Z7S5WBMb/view?usp=sharing


(4)每 3年至少 3小時至愛課網平台觀看線上課程：職業安全衛

生一般勞工在職教育訓練(2小時)，另須職業安全衛生知能人員

(校內人員擔任即可)實體授課員(1小時)，簽到並拍照，擬利用 

校務會議進行。愛課網 https://icourse.tn.edu.tw/mooc/explorer.php 

(5)學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PPT) 

(四)其它： 

１.本學期請大家多配合幫忙，總務處人力短缺，請大家平日隨

手整理、物歸原位，讓校園更加整齊美觀，大家取用更方便。 

(五)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 

  總務處會同學務組於暑假期間實地走訪校園各角

落，並且依據 111學年度學生於校園裡常發生之地區加

以彙整，繪製一張校園安全地圖並上傳至學校網站及張

貼於班級或校園明顯處，希冀導師們也多加跟學生宣導

校園之危險角落，避免安全事件發生，以下附上校園安

全地圖供同仁們參閱，謝謝。 

https://icourse.tn.edu.tw/mooc/explorer.php


 

 

      （五）幼兒園： 

            1.本學期幼生數共 23位。 

            2.幼兒園新進代理教師李映萱老師。 

            3.幼兒園班親會 9/8(五)下 2:00-3:40 

            4.本學期教保資源中心 

           親子手作日:10/21  DIY手縫卡通吊飾  ；12/23扭扭蝴蝶結。 

           開放閱讀日:10/7、11/11、12/9。 

       （六）圖書室： 

       （七）網管工作： 

       （八）護理師兼午餐執秘： 



       1.      開學如有學生生病請假，請導師了解就醫診斷如因特殊傳染 

              病須在家休息(covid-19確診 5天、腸病毒 7天、流感建

議 7 

             天、病毒性腸胃炎症狀解除 2天、水痘皮膚完全結痂)，並

通知 

              健康中心及學務組進行傳染病、校安通報。 

2.      含氟漱口水使用從開學起每周實施一次，若有預到放假日請於

隔日或提前一日補行實施，餐後潔牙建議使用含氟量達 1000以

上之含氟牙膏。 

3.      學期初發出”牙齒保健宣導單張，張貼於聯絡簿(麻煩老師回傳

相片)讓小朋友與家長共同來護牙。 

     4.   開學前 2周進行各班(含幼兒園)頭蝨檢查、身高、體重及視力

等測量 

         5. 討論緊急傷病辦法及流程如附件，有關急救物品放置地點，

AED 

        放置健康中心外面飲水機旁、大型救護袋 (甦醒球）及長背板放 

        置在健康中心洗手槽旁。 

   6.  牙醫巡迴檢查及治療，為 9月 21日(1+4年級)、10月 5日(2年

級+ 



       幼兒園)、 10 月 26日(3+寶貝熊)及 11月 9日(5+6年級)，牙齒

檢查 

      同意書 9/8交回。 

<午餐執秘> 

 1. 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補助對象包含低收、中低收、導師認定、原住民

放寬家庭 最低生活費標準 1.5-2倍近貧家戶，麻煩級任老師協助調查

發放申請書並於  9/8前繳回。 

2.如因傳染病請前 3天不退費第 4天可申請午餐退費於期末依並繳交

申請單辦理退費 

 <學生保險> 

 1.學保費用為 175元，家長同意書回條 9/8 繳回。 

 2.免繳生資格：低收入戶、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及重度以上之身心障礙

人士之子女、具有原住民身分之被保險人等，麻煩老師協助調查填寫

Google表單。 

3.新增戶外教學填報，如有戶外教學請通知健康中心填報學保。 

<運動服> 

 運動服：短袖衣 180/件(新版)  短袖衣 160/件(舊版) 短褲 140/件。 

   長袖衣 200/件  長褲 200/件。 

       （九）人事：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人事室書面報告 

                                                                                 112.08.30 

一、 112年 8 月異動人員： 

 112.08.01 調出：教師許游雅（屏東縣新庄國小） 

 112.08.01 調入：教師江昀錚（臺北市日新國小） 

 112.08.01 代理教師： 

1. 一般教師伊政穎(第二次再聘)。 

2. 一般教師施秀朱 (初聘-112.8.15)。 

3. 幼兒園教師李映萱(初聘) 

4. 幼兒園教師王姵媃(初聘-112.8.21) 

二、人事業務宣導： 

1. 請同仁確實依據本校「教職員工出勤管理注意事項」準時上、

下班，於上班時間內如因事必須離開學校，請依規定於「雲端

差勤管理系統」完成請假手續。「請假」係在保護同仁權利，

教育局人事室會不定期抽查各校辦公情形。 



2. 差勤屬各機關首長人事管理權限，所屬同仁請假應由機關就業

務情形及個案狀況予以准駁，是為兼顧同仁休假彈性及機關業

務推動，各機關應依本規則及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等

規定，於同仁請假時落實職務代理，俾維持學校辦公效率。 

(教師請假規則第 13 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11 條) 

3. 有關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說明： 

(1).重申應確實依市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

及相關規定，由主管本權責審酌其必要性，覈實指派或核准，

校長並應負監督之責。 

(2).加班應事前簽准，過程中應遵守辦公紀律及勤惰相關規定， 

避免從事公務以外之行為，應隨時指派人員查核屬員出差、加

班 情形，如發現有不實情事，除當事人從嚴議處外，單位主管

亦應負監督不週之責。 

4. 「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出勤實施要 點」

第十點業經本局 112 年 7 月 21日南市教人（一） 

1120954407 號函修正「代理教師之出勤管理，準用本要點規

定辦理。 聘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未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代理教師

於學生寒 暑假期間，各校基於學生照顧、學習輔導及學習活動

之需要，其到校比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行政機關辦公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16


日辦理，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辦理學生照顧、學習輔導

及學習活動之相關事項為限。 二、準用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之規 定給予慰勞假。 三、前款慰勞

假應於寒暑假實施，且不給予慰勞假補助費；慰勞 假未休畢

者，不予保留，亦不給予未休畢慰勞假加班費。」 

5.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8 月 4 日南市教專字第 1121003333

號 函本市所屬學校及幼兒園未兼行政職務代理教師，自即日

起，寒暑假期間除依規定核給慰勞假外，另於暑假核給 10 日，

寒假核給 5日公假進行自主進修、備課等事宜。 

6. 自本年 8 月 15 日（以篩檢陽性 日為準）起，各機關（構）學

校人員於自主健康管理期 間，如有請假需求，依各類人員適用

之請假規定辦理；亦 即因 COVID-19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有

請假需求者，應依 相關規定（如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請病假

或其他適當假 別。 

7. 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服務資源-心理、法

律、醫療、理財、其他諮詢等；員工關懷專線-06-2959871。 

24 小時免費安心專線：0800-788-995(請幫幫 救救我)，請同

仁善加利用。 

8. 欲申請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同仁，請於 9 月 20

日前提出申請。 



9. 重申「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教師在職進修研究實

施要點」規範： 

（1）.校長及教師進修、研究須基於教學及業務需要，且不得影

響教學及行政業務。 

（2）.教師參加在職進修、研究期間，除留職停薪進修、研究者

外，不得拒絕學校指派之行政及教學工作，寒暑假期間，服務

學校有交辦事項者，應依規定返校處理。 

（3）.校長及教師公餘進修者，不得於上班時間申請任何假別前

往進修。 

（4）.教師參加部分辦公時間及公餘時間進修、研究，應將每學

期課程表送予學校人事單位查核。 

10. 提醒同仁﹗舉凡人事相關法令函釋資訊公告於學校網站，

請 

     同仁務必抽空上網瀏覽，以保障自身權益。 

11. 同仁若有健保加保眷屬異動者請即時向人事室(公健)或漢

國 

     (勞健)反映以免損失自身權益；又若個人住址、聯絡電話 



     資料異動時，請逕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服務網   

     (Mydata)修正以保持最新正確個人資料。 

       （十）主計： 

                  1.機關支付款項所取得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未記明數量及 

                     單價，仍可辦理經費結報。 

                  2.普通收據、統一發票，並未要求應加蓋負責人私章，亦     

                     未要求應提供負責人資料。 

                  3.取具營業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辦理報支時，無須額外影印或 

                     註記。 

                  4.各機關水電費、電信費等公用事業費款，公庫集中支付彙 

                     整代繳公用事業費款者：得以該通知單作為支出憑證。 

         （十一）出納：午餐費採整學期收費一次，於薪資內扣款。 

四、提案討論： 

      案由一:南化國小校園圍牆內縮暨校門改善工程，同意與否，請  

                   表決。 

      說明:本校校園大門及圍牆設置已近 40 年，圍牆傾斜、花台剝

落 

               有危險疑慮。配合工務局道路拓寬工程確實有拆除重新設 

               置之必要性: 



                (一)項目一： 拆除舊圍牆、設置新圍牆(含風雨球場圍網、與清 

                                         潔隊出入小門) 

                 (二)項目二：新側門、新正門內縮 

                 (三)項目三：正門口連鎖磚重新鋪設、圓環地標移除 

                 (四)項目四：中央廚房外側水溝接通馬路大排 

決議:17 位與會人員全數表決通過。 

案由二: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 

               計畫及推動健康體位議題， 請同仁共同討論 ，以利計畫 

               之推展。 

說明:  經觀察 110-111學年度學生健康體位比率、學生裸視視力 

           不良率以及學生未治療齲齒率之統計數據發現，唯有學生健 

           康體位比率的成長程度上有進步空間，故 112學年度以推動 

           健康體位為主要議題並依此方針推動相關教學活動與策略， 

           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飲食與運動習慣。 

決議:17 位與會人員全數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    

六、主席結論： 

七、散會：下午 15時 00 分 

會議紀錄經陳閱校長後存查。 

  
紀錄：          校長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小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 
                                                                本案於 112 年 08 月 30 日校務會議 

                                                                  經本校全體教職員工修正通過 

ㄧ、依據： 

一、 92 年 7 月 16 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20104837A 號令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辦理。 

二、 101 年 7 月 3 日教育部臺體（二）字第 1010121178B
號函「重申學校應訂定緊急傷病處理規定」辦理。 

三、 110 年 1 月 13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90182915B 號

令修正發布「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辦理。 

四、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 

二、目的： 

一、 維護學生在校之健康及活動安全，避免傷害事故發

生。 

二、 建立事先防範、現場緊急應變處理及事後追蹤輔導等

流程，培養師生妥善處理意外事件及急病的能力，

共同維護校園師生之健康及安全。 

三、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工作職責： 

單位職

稱 

姓  

名 

職     掌 



校長 張理

誠 

1.負責緊急指揮。 

2.召開會議。 

3.對外發言。 

教導主

任 

劉妙

佳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 

2.負責各組事務之協調及執行。 

3.負責聯絡支援單位及對上級機關之 

通報。 

4.調派人員護送就醫並協助連繫家長。 

總務主

任 

戴子

薰 

1.負責現場隔離及安全警告標示設置。 

2.引導校外支援單位進入搶救及護送

車輛調度。 

教務組

長 

姚宣

亦 

1.安排代課、停課及補課事項。 

2.支援教導處。 

學務組

長 

伊政

穎 

1. 支援健康中心傷病之處理。 

2. 通報校安。 



3.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各班導

師 

班導

師 

1.負責聯絡學生家長及學生護送。 

2.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幹事 洪漢

國 

1.支援總務處。 

護理師 吳詩

卉 

1.緊急傷病之救護與檢傷分類。 

2.填寫學生重大事故救護紀錄。 

3.病患相關資料建立及追蹤。 

4.協助申請學保。 

四、實施內容： 

（ㄧ）訂定緊急傷病處理流程（附件一）。 

（二）健康中心救護之後送處置的優先順序表（附件二） 

（三）建立學校緊急醫療網（附件三）。 

（四）學生發生意外傷害或急症時之緊急處理： 



1.在上課中，任課教師應立即依急救原則處理後，將患者送

至健康中心，必要時，請護理人員到場急救。 

2.非上課時間，由發現之教職員工或在場學生，依急救原則

做現場處理，並應立即通知護理人員到場急救。 

3.事故發生時，若遇護理人員不在，老師應掌握急救原則維

護其生命徵象，依實際情況需要，予以緊急處理或立即送

醫。 

 （五）傷病需緊急送醫之應注意事項： 

1.重大傷病(有立即危害生命之慮者)：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

處理小組，並由護理人員或現場人員給予緊急救護處理

後，立即通知 119 支援並由護理人員及導師立即護送就

醫；級任老師負責聯絡家長到醫院會合，以便將傷患當

面交還家長繼續照顧，並說明處理狀況。 

 ＊重大傷病：係指立即有危及生命之慮，如呼吸停止、

心臟病、墜樓、溺水…等及人數眾多之傷病如食物中

毒、實驗室意外、火災、氣體中毒…等重大傷亡事件。 

          2.護理人員因護送學生就醫、因公差或因假不在學校時，校園 

            傷病由職務代理人自行依各自能力判斷，並協商其他教職員陪 

            同護送就醫。 



3.針對護送人員之職務，學校應指派代課或代理人代理其職 

  務。 

         4.學校護理人員代理人的優先順序為：學務組長、教務組長、教 

            導主任或校長指派人員代理。 

        5.護送交通工具：以救護車為優先，若以私人轎車接送需司機一 

          人及護理人員（或其他人員）在旁照顧。 

（六）緊急送醫經費：送醫經費的預支與歸還由經手人負責辦理，因

特殊理由致該款無法收回歸還時，需檢具收據由有關單位會同解決。 

（七）緊急送醫及處理過程，應登記於健康中心傷病日誌以便追蹤。 

五、緊急傷病處理記錄表：如附件四。 

六、本辦法經校長核准並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護理師：   學務組長：   教導主任：   校長： 

 



 

 

 

 

 

 

 

 

  

 
 
 
 
 
 
 
 
 
 
 
 
 
 
 
 


